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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游戏企业收入确认问题探讨
邓梦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湖南 长沙 410015）
摘 要：随着我国近年来互联网产业的增长，互联网游戏行业得到了极为蓬勃的发展。互联网游戏企业高速且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

为我国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游戏企业自身具备较为特殊的收入特点与交易模式，可能会对我国现行的会计

准则造成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在收入确认与计量方面，与传统企业的会计处理方式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笔者将就此方面问题展开探讨。文

中首先提出当前互联网游戏企业在进行收入确认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然后再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此来为我国互联网游戏企业收入

确认方面的会计处理提供助力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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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对于互联网游戏企业来说，其所面对的玩家，也就是其客户主

要是以法定货币充值获取虚拟货币，此种消费模式加大了企业对收
入确认的难度。依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互联网游戏企业如何
合理的对收入进行确认与计量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会计处理工作。
此外，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互联网游戏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存在多方
渠道共同销售的状况，由此也进一步加大了确认的难度。当前，我国
互联网游戏行业处于蓬勃发展且充满活力的阶段，对互联网游戏企
业收入确认问题的探讨是极为迫切的，且是具备重要现实意义的。

2 当前互联网游戏企业在进行收入确认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2.1 收入费用配比问题
其一，虚拟商品价格进行确认时较为困难。对于互联网游戏企

业来说，存在客户获取服务或商品时并非以现金购买的形式，在游
戏中，服务及商品是以游戏币进行标价的。客户需要提前购买游戏
币之后，进而再进行消费，在此过程中，流通货币与虚拟货币之间的

换算进一步加大了核算的难度。且在互联网游戏企业实际经营的过
程中会开展一些优惠活动，导致与正常销售状况下适用的兑换比例
不相符，由此也进一步加大了对虚拟商品价格衡量的难度。此外，由
于互联网游戏中的各类游戏道具不能够进行真实交易，且某个游戏
道具仅能应用于某一特定游戏，也就导致其不具备以公允价值计量
的前提。而如果采用成本计量属性，互联网游戏实际的研发支出在
游戏中如何进行分摊成本则是具有较高难度的；其二，研发成本发
生期间不平衡。在进行收入费用配比时，一般来说是指某会计期间
内取得的收入应当与取得的此项收入的成本、研发等费用相匹配，
以此来对此会计期间及会计主体所取得的净损益进行准确的核算。
但是在互联网游戏企业中，其进行销售的产品是虚拟性质的，其在
实际发生时是由计算机产生的信息数据，实际产生的劳动成本与人
力资源难以进行准确计量。由此，互联网游戏企业在进行配比时，多
是信息维护成本与研发费用。但此部分资金数额较大，难以进行合
理的分摊，且不同的互联网游戏企业有着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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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进一步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2.2 无法对收入的确认时点进行准确预见
其一，难以对风险报酬是否转移进行确认。在互联网游戏中，客

户购买了游戏货币之后具备了购买游戏中虚拟商品的权力，但是此
过程中企业的风险报酬仅从表面来看并未发生转移。此外，在互联
网游戏中，虚拟货币的出售是无法退回的，这也导致销售退回的会
计处理无法适用。在互联网游戏中，风险报酬在客户购买虚拟货币
之后已经发生了转移，能够以此确认收入，但是对于沉淀收入的确
认却加大了难度；其二，未能对沉淀收入金额占比小加强重视。依据
新收入准则中的相关规定，互联网游戏企业在提供虚拟货币的充值
服务之后，其是需要担负后续的服务义务的，这也标志着企业无法
在销售虚拟货币的时刻便进行收入确认。而在客户进行实际游戏的
过程中，其对所购虚拟货币存在不会完全消费的状况，如果客户处
于非活跃状态，互联网游戏企业也没有再对其进行后续服务的义
务，由此互联网游戏企业实现了沉淀部分的收入，但对此方面问题
应当选择更为恰当的方法来进行相关确认。

2.3 总额法确认收入所需信息不全面
其一，三方平台收入数据交流不畅。对于当前的互联网游戏企

业来说，主要是以游戏销售方、宣传方及营销平台三方经营的形式
所开展的。但是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各平台存有自身的优惠活动，例
如客户在充值之后会赠送相应的虚拟货币，这就可能导致互联网游
戏企业收入与实际现金流不符的状况发生，且代理商的现金流数据
不与企业进行共享，这就导致互联网游戏企业不具备充足的信息数
据对销售过程中赠送或折扣的金额的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其二，对
单独履约义务售价的确定较为困难。互联网游戏企业在进行交易价
格确定过程中，分成收入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首先，互联网游戏企
业的经营模式是多变且复杂的，这就导致其对估计的实时性提出了
挑战。其次则是将交易价格进行各项履约义务分摊时也存在问题，
主要是互联网游戏企业难以对一个单独的履约义务的售价进行辨
认，例如客户在进行游戏时是受到多方平台共同支持的，那么互联
网游戏企业对售价的区分则存在较大的困难。

3 互联网游戏企业收入确认的完善建议与措施
3.1 加强估计准确性
其一，通过行业数据及历史数据对收入递延时间合理预估。互

联网游戏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信息数据，通过对各项
历史数据的分析，能够有效的提高收入确认的准确性。此外，还可对
单一游戏中各类客户进行合理的分类，通过其消费频率等进行权重
划分，并对每个类别的客户的游戏消费周期进行平均，进而将其作
为收入递延期间的期望值。此外，如果是新游戏的运营，互联网游戏
企业可通过借鉴行业数据来对收入递延期间进行估计；其二，采取
多样性的收入确认方式。在互联网游戏企业中，能够使用 IBRM模
式，对客户购买虚拟货币时将流通货币金额确认为预收账款，客户
一旦在游戏中消耗虚拟货币便可进行确认收入。而对于游戏中的永
久性道具，互联网游戏企业能够以 UBRM模式作为收入确认的方
法，其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对虚拟道具的收入进行确认，通过对客
户数据的分析能够更贴近实际状况。

3.2 合理归集并做好成本与收入的配比
其一，对前期的开发成本进行合理归集。对于互联网游戏来说，

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高额的成本主要是发生在前期的研发。由此也
导致游戏的开发与摊销阶段，成本是最难核算的。因此，为了能够在
后期将收入与成本进行更佳的配比，需要在互联网游戏研发阶段便
开始对各项直接支出进行归集，而在后续的发行与运营阶段，也需
对游戏的二次开发或维护等产生的费用进行完整且准确的记录；其
二，收入确认遵循广义配比原则。对于互联网游戏企业来说，其不需
要对每一项的交易进行配比与确认，其能够根据某个特定产品或某
一特定服务在某一期间内进行收入与成本的配比，进而加强收入信
息的决策影响力。而对于某些收入与成本之间不具备明确因果关系
或在核算过程中无法形成统一结果时，则需要互联网游戏企业根据

具体状况来进行合理的配比。
3.3 结合控制权转移的概念来进行沉淀收入的确认
其一，结合控制权转移的概念进行沉淀收入的确认。对于互联

网游戏企业来说，其所进行的各项交易多是在虚拟的网络中所开展
的，企业以合同履约义务与控制权转移相结合的形式来对收入的时
点与收入递延期间进行确认，能够极大程度的解决商品报酬是否转
移的判断问题。在新收入准则下，互联网游戏企业可通过递延收益
来对沉淀虚拟货币进行确认，进而再将此部分虚拟货币作为收入进
行确认；其二，沉淀收入的具体确认方法。互联网游戏企业通过预测
来判断客户是否已经终止游戏，进而判断出企业自身无需再承担沉
淀虚拟货币相关的履约义务，以此来完成对沉淀收入的确认。互联
网游戏企业能够将客户脱离游戏的节点作为披露沉淀收入的时点，
定期的对虚拟货币的沉淀金额进行披露能够有效的提高会计信息
的可靠性及准确性。

3.4 对联合运营的收入进行合理的确认
加强对第三方平台发生的渠道费用的识别。在新 CAS14中，收

入准则是以交易价格作为计量的标准的，但其并非要求一定基于合
同的收入金额作为可靠计量。基于此，互联网游戏企业所存的虚拟
商品金额不准确的问题得以解决，进而满足互联网游戏企业多样
化，且收入确认愈加复杂的状况。对于互联网游戏企业中所存在的
多要素合同，其在履约的过程中承担着诸多单项义务，企业自身需
对此部分义务进行识别，进而再将交易价格合理的分摊到各个单项
的履约义务中。但与此同时，随着企业自身的多要素合同数量增多，
企业对收入确认金额的准确判定也变得愈加困难。由此，为了进一
步的加强分摊的合理性及交易价格的准确性，互联网游戏企业需要
全面的收集并充分的利用内外部信息，对第三方平台所发生的渠道
费用进行准确的识别，并结合企业自身具体游戏来对计量方法进行
合理的选择。

4 结束语
互联网游戏企业在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得到了茁壮

成长，但由于互联网新经济模式与传统企业的交易方式及收入特点
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进行收入确认时存在诸多的难点。由此，互联网
游戏企业的相关从业人员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进一步完善收入确
认的实务操作，进而为互联网游戏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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